教学仪器的借用、损坏及丢失赔偿制度

1、 教学仪器一般不借于人，特殊情况时需借用教学仪器必须经主管主任审批，分管校长签字后，才能借出。

2、 借用仪器必须填写借用单，写明所用仪器名称、用途及时间。

3、 借用的仪器必须如期归还，归还时必需检查仪器是否完好正常。

4、 仪器损坏或丢失必须按照原价赔偿，重要仪器要加倍赔偿。

5、 精密及贵重仪器一律不外借。

6、 谁损坏仪器由谁赔偿，如查不出责任人，由其所在班级赔偿，对故意损坏者，要加倍赔偿。

七、 管理人员要严格遵守上述规定，加强设备的保管，严防损坏丢失，确保教学工作的进行。
